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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
民事裁定书

（2024）苏 0583破申 376号  

申请人：谢国楚等 6人 

被申请人：昆山市启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 91320583796110124N，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周市镇华

盛南路 99号 7幢。

法定代表人：邵世银。

本院在执行谢国楚等 6 人与昆山市启美电子科技有限

公司劳动争议执行一案过程中,申请执行人谢国楚等 6 人以

昆山市启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

乏清偿能力为由,请求本院执行局将昆山市启美电子科技有

限公司移送破产审查,本院执行局遂决定将其移送破产审查,

本院编立（2024）苏 0583 破申 376 号案件立案审查。现已

审查终结。

本院查明：昆山市启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 2006年 11

月 30 日在昆山市行政审批局登记成立，其性质为有限责任

公司(自然人独资)，注册资本 800万人民币。现登记法定代

表人为邵世银。主要经营范围为 1.许可项目：技术进出口；

货物进出口；进出口代理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

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

准）；2.一般项目：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

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电子专用设备制造等（除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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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谢国楚等人与昆山市启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劳动争议

执行一案，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作出的(2024)苏 0583 民

特 269号民事裁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。因昆山市启美电子

科技有限公司未履行付款义务，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执行

即(2024)苏 0583 执 13010 号案，该案执行过程中，查明昆

山市启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未能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

给付义务。谢国楚等 6人遂向本院申请将昆山市启美电子科

技有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。

本院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

款规定，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偿还

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；第

三条规定，破产案件由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《最高

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

五百一十一条规定，在执行中，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符

合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，执行法院经申请执

行人之一同意的，应当裁定中止对被执行人的执行，将执行

案件相关材料移送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。具体到本案中，

本院在申请执行人申请后，有权将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；

其次，昆山市启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企业法人，属于破

产主体适格，其住所地在昆山市，本院具有管辖权；再次，

昆山市启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债务来看，经执行仍未履行债

务，昆山市启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综上，

本院认定昆山市启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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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破产受理条件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

二条第一款、第三条、第七条第二款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五百一十一条、

第五百一十二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谢国楚等 6 人对昆山市启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

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 判  员   胡凡青

 二Ｏ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
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

书  记  员   陈  洁


